
 

GE.11-16688 (C) 111111 111111  

人权理事会 
第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9 
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18/15 
民主与种族主义不相容 

 人权理事会， 

 遵循《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两公约、《消除一切形

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其他相关国际文书， 

 回顾在关于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维也

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达成的承诺， 

 又回顾 2001 年 9 月在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
为世界会议上通过的《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 

 还回顾人权理事会关于民主与种族主义不相容问题的 2006 年 11 月 27 日第
2/106决定以及人权委员会 2000年 4月 20日第 2000/40号决议、2001年 4月 23
日第 2001/43号决议、2002年 4月 23日第 2002/39号决议、2003年 4月 23日第
2003/41 号决议、2004 年 4 月 19 日第 2004/38 号决议和 2005 年 4 月 19 日第
2005/36号决议， 

  

 *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将载于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报告(A/HRC/18/2)，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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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第 81和第 85段以及德班审查会议成果文件
第 10和第 11段确认民主与种族主义不相容， 

 依然感到震惊的是，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在

政治界、舆论界和整个社会有所抬头， 

 注意到《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序言部分第二、第三和第五段除其他外

认识到，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确认属于弱势群体的个人，如移徙者、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在民族或族裔、

宗教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依然是极端主义政党、运动和团体施行或煽动的

暴力和攻击行为的主要受害者， 

 重申种族暴力行为不是合法的表达意见，而是非法行为或罪行，由政府和政

府当局认可的种族主义和歧视行为可能危及民主， 

 确认言论和表达自由的重要性以及教育和其他的积极政策在促进容忍和尊重

他人以及建设多元和包容性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 

 1.  重申得到政府政策纵容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
现象侵犯了相关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中规定的人权，并可能危及各国间的友好关

系与合作、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共处于同一国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2.  又重申得到政府当局纵容的对出于种族主义和仇外态度动机的任何形式
的罪行不予惩罚的现象起了削弱法治和民主的作用，并往往会助长此类行为再次

发生； 

 3.  强调顺应人民的需要和愿望的民主、透明、负责、问责和参与性的治
理，以及对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的尊重，是切实预防和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

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基本条件； 

 4.  又强调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各种形式的不容忍现象、增进和保护土著
人民的权利以及尊重族裔、文化和宗教多样性有助于加强和促进民主及政治参

与； 

 5.  谴责基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或种族优越论和相关歧视的政治纲领和组
织以及基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法律和做法，将

之视为与民主、透明和负责的治理不相容； 

 6.  促请各国更坚定地致力于促进容忍和增进人权、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
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以此加强民主、法治以及透明和负责的治理； 

 7.  又促请各国通过促进多样化，确保其政治和法律制度反映本国社会内的
文化多样性，并加强民主机构，使之具有更充分的参与性和包容性，避免某些社

会阶层被边缘化、遭受排斥和歧视； 

 8.  强调政治领导人和政党在通过加强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
和相关不容忍现象加强民主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发挥的关键作用，并鼓励各政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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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具体措施促进尊重、团结和宽容，在这方面特别指出，制定自愿行为守则，载

明有关违反守则行为的内部纪律措施，以制止其成员发表和作出助长或煽动种族

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公开言论和行动，能有助于打击

这种现象； 

 9.  强调各国根据适用的国际法有义务克尽职责，防止对移徙者犯下处于种
族主义或仇外心理的罪行，调查此种罪行并惩治罪犯，否则就侵犯和损害或剥夺

了受害者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权利，并敦促各国加强这方面的措施； 

 10.  又强调人权教育和培训是制止极端主义政党、运动和团体崛起的关键
手段，在幼年期采取的教育措施对增进人权和民主价值观至关重要； 

 11.  强调必须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采用更多的适当的预防措施，强调
各国政府、政治领袖、国际和区域组织、国家人权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民

间社会可在制定此种措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鼓励它们对种族主义和仇外思想

渗透进入民主党派的政治纲领的现象保持警惕； 

 12.  鼓励各国考虑采用跨学科方法开展新闻、宣传和教育运动，以消除歧
视和不容忍现象； 

 13.  强调必须充分履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这一反种族主
义斗争的主要公约所规定的各项义务； 

 14.  请人权理事会相关机制和联合国条约机构继续特别注意因种族主义和
仇外心理在政治界和整个社会抬头而造成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注意这些行为

与民主不相容的问题； 

 15.  注意到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问
题特别报告员关于大会第 65/199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1 及其相关的建议； 

 16.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向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报告本决议
的执行情况。 

2011年 9月 29日 
第 36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1 A/HRC/18/44。 


